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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民政厅 陕西省财政厅
关于规范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

陕民发〔2017〕50 号

各设区市民政局、财政局，杨凌示范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局，西

咸新区人社民政局、财政局，韩城市，神木县、府谷县民政局、

财政局：

自 2013 年我省启动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以来，已累计建成

7142 个，为广大农村空巢、独居、留守老年人提供了一个互助

交流、餐饮临休、文化娱乐、精神慰藉为主的日间照料服务平台，

有力推动了养老服务业繁荣发展。为进一步促进农村互助幸福院

运行管理规范化，解决部分农村互助幸福院管理粗放、运行不规

范、服务人员缺乏、服务功能单一等问题。根据《陕西省人民政

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》（陕政发〔2014〕21 号），

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重要意义

农村互助幸福院是由村民委员会进行管理，为农村老年人提

供休息、餐饮、文化娱乐等照料服务的公益性活动场所，是农村

居家养老服务的平台，做好运营管理工作，对于弘扬“尊老、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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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、爱老、助老”传统美德具有重要意义。加快实施农村幸福院

项目，是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保障能力、实现城乡养老服务一体化

的重要举措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要充分认识实施农村互助幸福院建

设项目对破解农村养老服务难题的重要性，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

和紧迫感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强化部门沟通协调，

形成联动机制，努力为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管理运营创造良好条

件。

二、继续加强建设

一是科学规划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将农村互助幸福院建

设纳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统筹推

进，依据实际养老服务需求，做到规模适度、讲求实效，避免盲

目布局，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力争实现建成一个、覆盖一片。

二是加强建设。采取改扩建与新建相结合的方式，充分利用

村级公共服务场所、基层老年协会活动用房、五保家园、闲置校

舍厂房等设施进行改造修缮，有条件的村可单独选址新建。十三

五末全省农村互助幸福院要覆盖 80%的农村社区。

三是配齐设施。按照民政部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

标准》的基本要求，完善功能设施，配备必要的纳凉、取暖、厨

具、健身、娱乐、消防等设备。已建设运营的农村互助幸福院，

按标准完善功能，配齐设施设备，确保具备满足老年人日间照料

基本需求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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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范运营管理

农村互助幸福院的运营管理主体是村民委员会，坚持村级主

办、政府支持、社会参与、协会组织、自主互助的原则。一是健

全管理制度。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行管理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运

行管理方式要符合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要求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制定院务、财务、卫生、消防、安全、餐饮等管理制度，公开服

务标准，并上墙长期公示，自觉接受村民监督。

二是要强化管理职责。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行管理坚持“三为

主、三结合”：以自我管理、自主管理为主，与统一管理、民主

管理相结合；以自我服务、互助服务为主，与专人服务、志愿者

服务相结合；以自我保障、家庭赡养为主，与政府资助、社会公

益资助相结合。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行管理主体为村委会，所在镇

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监督管理，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

负责业务指导。村民委员会要认真履行管理责任，及时反映处理

有关问题，协调解决矛盾纠纷，维护农村互助幸福院正常运营秩

序。

三是加强财务财产管理。各级民政、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

等部门要定期对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行、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

督、管理、检查，加强管理。农村互助幸福院的房屋、设施设备

和其他财产财物按其投资主体依法归国家、村委会集体所有或个

人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随意处置。农村互助幸福院



陕西省民政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陕西省民政厅发布

- 4 -

财物由乡镇（街道办）统一登记造册，建立监管制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将农村幸福院建设作为保障和改

善民生、统筹城乡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举措，认真安排部

署，切实抓好落实。

二是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。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行管理经费

采取政府支持、部门帮扶、村上自筹、社会捐助的办法进行筹集。

各级政府要从优惠政策、提高运行补贴标准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、

提供公益性岗位等方面给予倾钭，切实解决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营

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三是建立奖惩机制。各市（县、区）民政部门要发挥业务主

管部门作用，制定农村幸福院运营管理考核办法，加强指导、规

范运营，建立分档定级考评机制。从硬件设施、运行机制、服务

功能、规范管理、作用发挥等方面情况进行量化考评，建立奖励

机制。

陕西省民政厅 陕西省财政厅

2017 年 6 月 20 日


	二是要强化管理职责。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行管理坚持“三为主、三结合”：以自我管理、自主管理为主，与统一管
	三是加强财务财产管理。各级民政、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定期对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行、补助资金使用情
	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将农村幸福院建设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、统筹城乡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举措，认
	二是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。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行管理经费采取政府支持、部门帮扶、村上自筹、社会捐助的办法

